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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海洋魚群回歸」系列活動企劃書 

近代因大型機具過度捕撈、海洋廢棄物的累積等人為問題，讓海洋環境遭受破壞。

導致全球海洋資源枯竭及海洋生物多樣性快速衰退，海科館舉辦友善海洋魚群回歸

活動希望結合市集、藝文表演及電影等活動，推廣永續海鮮的吃法、現地採購漁獲

及自然耕作等友善環境概念，期望透過群眾的參與來共同宣揚友善海洋的理念，讓

魚群等海洋資源回歸大海。 

壹、活動日期：7/29、8/5、8/12、8/19、8/26、9/2、9/9、9/16、9/19、

9/26（每週六） 

貳、活動時間：13:00 至 20:00。 

參、地點：本館潮境公園寄居蟹廣場（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369 巷 61 號前） 

肆、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 時間 活動位置及示意照片 

魚群回                                                                                                                                                                                                                                                                                                                                                                                                                                                                                                                   

歸市集 

13: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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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藝文表演 13:00~18:00 

 

海風電影院 

18:30 開始 

(視影片長度) 

 

全區各活動地點相對位置圖 

  

海風電影院 

海洋藝文活動 

 

 

 

魚群回歸市集 

 

一、魚群回歸市集：將邀請農水產加工及海洋文創廠商，近距離向民眾解說及販賣

商品，讓來潮境公園遊玩的民眾都可以理解本活動的理念。預計邀請 20 攤廠商

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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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藝文表演：除了市集活動外，藉由藝文表演吸引民眾駐足，一同感受著海

洋的熱情。預計邀請 2 組表演者參與表演。 

三、海風電影院：在寄居蟹廣場中除了白天時的藝文表演，待天色較暗時，將播放

海科館精選影片，藉由電影吸引更多民眾關注環境生態議題。 

伍、廠商參展原則： 

一、魚群回歸市集： 

(一)友善海洋農水產及加工品市集(10 攤)： 

廠商資格(4 擇 1，如報名攤位已滿，將採取第 1、2、3 類優先)： 

1.  使用符合永續海鮮種類的水產及水產加工品： 

我們希望推廣消費者學習如何挑選符合生態保育及永續利用的水產品，由水產

需求面自行覺醒來保育海洋。故邀請參與廠商所販賣的水產品將需依臺灣海鮮

選擇指南中建議食用的海鮮。 

(臺灣魚類資料庫:http://fishdb.sinica.edu.tw/chi/seafoodguide.php)  

2.  使用永續漁法的水產加工品： 

為讓後代能夠繼續吃到海鮮，我們希望從水產供給面鼓勵家計型漁業者，減少

大型機械化漁業。邀請參與廠商能夠使用永續漁法補獲的水產或水產加工品。

請廠商提供該產品係使用永續漁法之證明。 

3.  現地捕撈的水產及水產加工品： 

推廣產地直銷，讓參與市集的民眾能夠吃到最新鮮的在地當季食材，提高在地

漁獲的經濟價值，將邀請八斗子在地捕撈的水產食品廠商參與市集展售。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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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鮮選擇指南中建議食用的海鮮 

(臺灣魚類資料庫:http://fishdb.sinica.edu.tw/chi/seafoodguide.php) 

4.  友善環境自然耕作的農產品： 

為了友善環境，避免陸地上的農作殘留藥物流入海洋，我們希望能夠邀請推廣

自然耕作的廠商參與展售。 

(二)海洋文創市集(10 攤)： 

廠商資格(3 擇 1，如報名攤位已滿，將採取第 1、2 類優先)： 

1.  海洋元素：內含海洋元素概念如有海洋生物、船舶文創商品。廠商需提供商品

照片或設計圖。 

2.  在地漁村文化：以在地漁村用品發想之文創商品。廠商需提供商品照片或設計

圖。 

3.  環保減塑商品：商品設計概念採取環保減塑概念。廠商需提供商品照片或設計

圖。 

二、海洋藝文表演活動(2 組)： 

表演者資格：表演者須取得基隆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證，申請時請提供許

可證影本及表演項目。 

陸、申請參與展售流程： 

(一)申請流程： 

1. 魚群回歸市集：廠商填妥魚群回歸市集申請表後，請於 106 年 7 月 10 日前繳交

至本館行政中心保全執勤台、傳真 02-24696237 或 MAIL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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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wwow21028@mail.nmmst.gov.tw。 

2. 海洋藝文表演：表演者填妥海洋藝文表演申請表後，請於 106 年 7 月 10 日前繳

交至本館行政中心保全執勤台、傳真 02-24696237 或 MAIL 至

bowwow21028@mail.nmmst.gov.tw。 

     本館將於 106 年 7 月 14 日公告各週參與廠商名單。 

(二)如市集當日參展攤位未滿 8 攤，本館將於當週一公告取消市集活動，請廠商密切

連繫活動承辦人(連絡電話：02-24696000#1013 )。 

(三)如活動當日發生下大雨等天候關係，本館將取消部分活動，請廠商密切連繫活動

承辦人。 

     柒、收費方式： 

(一)魚群回歸市集：本活動之場地場地及攤位設備(攤桌及照明)將由本館提供，本館

酌收場地及設備損耗費用每攤 800 元。 

(二)海洋藝文表演：本活動之場地由本館提供，表演者需自行攜帶展演設備，本項

目不收取費用。 

八、執行期程： 

 

 

 

file:///C:/Users/101001/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MLE5U9XC/bowwow21028@mail.nmmst.gov.tw。
file:///C:/Users/101001/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MLE5U9XC/bowwow21028@mail.nmms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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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預計經費： 

 活動 項目 預計採購經費 館內資源 

收入 魚群回歸市集 廠商設攤場地

租金 

800 元*20 攤*10 天

=160,000  

 

收入合計 160,000  

支出 魚群回歸市集 1.租用帳篷 20

攤含燈具架設 

10,000*10 天 

=100,000 

 

支出 魚群回歸市集 2.租用燈具及廠

商協助搭設帳

棚 20 攤 

5,000*10 天 

=50,000 

渥托邦有購買帳棚

約 28 頂 

支出 魚群回歸市集 設置電源 30,000 請工務組協助將在

寄居蟹廣場設置變

壓器 220V->110V 

支出 海風電影院 投影布幕 10,000 布幕及腳架 

支出方案 1 合計 140,000  

支出方案 2 合計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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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魚群回歸市集參與展售申請書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一、申請攤位及使用用途 

(一)攤位類型 

1. 友善海洋農水產及加工品市集(10 攤) 

□使用符合永續海鮮種類的水產及水產加工品 

□使用永續漁法的水產加工品 

 □現地捕撈的水產及水產加工品 

□友善環境自然耕作的農產品 

2. 海洋文創市集(10 攤) 

□海洋元素 □在地漁村文化 □環保減塑商品 

  (二)販售商品主要內容 

 

 

 

  (三)有無使用明火設備 □有明火行為(設備) □無明火行為(設備) 

二、申請人資料 

(一)申請人姓名  

(二)申請人電話  

(三)申請人戶籍地址  

三、申請參展日期 

□7/29、□8/5、□8/12、□8/19、□8/26、□9/2、□9/9、

□9/16、□9/23、9/30 

 

※ 每日營業時間為下午 13 時至下午 8 時止 

請在 7/10(一)下午 5 點前提送申請單 

----------------------------------以下由本館填寫------------------------------------ 

四、場地費用:每日 800 元，審核通過     日，共計       元。 

五、使用注意事項： 

1. 申請人(單位)應確實遵守「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戶外場地管理要點」之規定。經查證

未遵守上開規定，本機關得不受理申請。 

2. 使用收費係以上開時段計算，當日營業時間內申請人自行離場者，費用不予退費(如

使用 12 小時，卻僅使用 6 小時者)。 

3. 本市集僅提供夜間照明用電，如廠商販售商品需增加額外用電，請自行加設臨時發電

機，未經本機關同意，不得自行更改現場之電路。如有額外加設裝置，不得損及本機

關設備。 

4. 本機關僅提供場地外借，若須停放車輛，應停放潮境公園或復育公園停車場並按其收

費標準繳費，倘有需要，申請人(單位)須派員指揮。 

5. 場地使用後之清潔維護工作由申請人(單位)負責，垃圾不得留置於本機關場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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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機關場地僅提供使用，致發生設施損壞或財物損失，申請人(單位)須負全額賠償責任。 

7. 營業期間，申請人(單位)應負責確保民眾之食品衛生安全，承諾販售合法版權商品，

並遵守國家現行法令，如有稅捐稽查、違反法令裁罰或肇生民眾安全事故者，由申請

人(單位)負責，與本機關無涉。 

8. 為共同推廣友善海洋理念，請所有參展廠商於參展當日 12:00 前進場共同協力搭設

帳棚及電燈等公用設備，20:00 後共同協力拆卸公用設備並清空攤位。 

9. 如市集當日參展攤位未滿 8 攤，本館將當週一公告取消市集活動，請廠商密切連繫

活動承辦人。 

10. 如活動當日發生下大雨等天候關係，本館將取消部分活動，請廠商密切連繫活動承辦

人。 

茲向貴機關申請參與魚群回歸市集展售，已詳閱上述注意事項，借用期間願遵守一切法令規定，如於

使用後未能即刻將場地回復原狀或損壞公物設施時，同意並全權委託貴機關雇工處理，處理後之費用

同意貴機關依法向申請人請求返還費用。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願立即停止使用，所繳費用不請求退

還，並接受有關機關取締處理，如有發生違法行為，申請人(單位)並願負連帶責任，絕無異議。 

一、 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二、 有安全顧慮者。 

三、  活動內容與申請項目性質不符或場地擅自
註 1

轉讓他人使用者。 

四、 侵犯他人權益而不聽勸阻者。 

五、 妨害公務或蓄意破壞公物者。 

六、 其他不法行為者。 

此致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申請單位名稱(自然人免)： 

申請單位統一編號(自然人免)：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場地承辦人 出納承辦人 秘書室主任 主計室 首長(決行) 

     

                                                      
註 1

依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第 12 點規定，國有公用不動產之出租或利用，除因業務性質或機關

需求，有提供多元服務之必要，且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應於契約或申請書中明定，承租人或使

用人不得再轉租或委託經營或與他人合作經營或再提供第三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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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回歸海洋市集 

申請人身分證明影本黏貼表格 

(第一次申請者) 

 

▲身分證正面 

 

▲身分證背面 

申請人姓名(簽名)： 

 

申請人連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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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回歸海洋市集 

農水產市集資格證明 

符合參展證明 

 

 

 

 

 

 

 

 

 

 

 

 

 

 

 

 

參展商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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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回歸海洋市集 

海洋文創資格證明 

產品理念 

 

 

 

 

 

 

 

 

 

 

 

 

 

 

參展商品照片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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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藝文表演申請書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一、申請攤位及使用用途 

(一)攤位類型 海洋藝文表演 

  (二)表演主要內容 

 

 

 

二、申請人資料 

(一)申請人姓名  

(二)申請人電話  

(三)申請人戶籍地址  

三、申請表演日期 

□7/29、□8/5、□8/12、□8/19、□8/26、□9/2、□9/9、

□9/16、□9/23、9/30 

 

※ 每日營業時間為下午 13 時至下午 6 時止 

請在 7/10(一)下午 5 點前提送申請單 

------------------------------以下由本館填寫----------------------------- 

四、使用注意事項： 

11. 申請人(單位)應確實遵守「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戶外場地管理要點」之規定。經查證

未遵守上開規定，本機關得不受理申請。 

12. 表演場地不提供用電，如申請人(單位)需增加額外用電，請自行加設臨時發電機，未

經本機關同意，不得自行更改現場之電路。如有額外加設之裝置，不得損及本機關設

備。 

13. 本機關僅提供場地外借，若須停放車輛，應停放潮境公園或復育公園停車場並按其收

費標準繳費，倘有需要，申請人(單位)須派員指揮。 

14. 表演場地使用後之清潔維護工作由申請人(單位)負責，垃圾不得留置於本機關場地

內。 

15. 機關場地僅提供使用，致發生設施損壞或財物損失，申請人(單位)須負全額賠償責任。 

16. 營業期間，申請人(單位)應負責確保民眾之食品衛生安全，承諾販售合法版權商品，

並遵守國家現行法令，如有稅捐稽查、違反法令裁罰或肇生民眾安全事故者，由申請

人(單位)負責，與本機關無涉。 

17. 如活動當日發生下大雨等天候關係，本館將取消部分活動，請申請人(單位)密切連繫

活動承辦人。 

 

茲向貴館申請參與海洋藝文表演，已詳閱上述注意事項，借用期間願遵守一切法令規定，如於使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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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即刻將場地回復原狀或損壞公物設施時，同意並全權委託貴機關雇工處理，處理後之費用同意貴

機關依法向申請人請求返還費用。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願立即停止使用，所繳費用不請求退還，並

接受有關機關取締處理，如有發生違法行為，申請人(單位)並願負連帶責任，絕無異議。 

一、 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二、 有安全顧慮者。 

三、 活動內容與申請項目性質不符或場地擅自
註 1

轉讓他人使用者。 

四、 侵犯他人權益而不聽勸阻者。 

五、 妨害公務或蓄意破壞公物者。 

六、 其他不法行為者。 

此致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申請單位名稱(自然人免)： 

申請單位統一編號(自然人免)：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場地承辦人 出納承辦人 秘書室主任 主計室 首長(決行) 

     

                                                      
註 1

依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第 12 點規定，國有公用不動產之出租或利用，除因業務性質或機關

需求，有提供多元服務之必要，且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應於契約或申請書中明定，承租人或使

用人不得再轉租或委託經營或與他人合作經營或再提供第三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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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海洋藝文表演 

申請人身分證明影本黏貼表格 

(第一次申請者) 

 

▲身分證正面 

 

▲身分證背面 

申請人姓名(簽名)： 

 

申請人連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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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海洋藝文表演 

基隆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證影本 

 

 

 

 

 

 

 

 

表演項目或曲目 

 

 

 

 

 

 

 

 


